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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87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涉税专业服务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9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11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9月30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涉税专业服务行
为，促进涉税专业服务行业规范、有序、
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税收利益，保护纳税
人合法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海南自由贸易港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
服务人员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涉税专
业服务，适用本规定。

涉税专业服务是指接受委托，利用
专业知识和技能，就涉税事项向委托人
提供的税务代理、税务咨询、涉税鉴证等
服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是指税务师事务
所和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会计师事务
所、律师事务所、代理记账机构、税务代
理公司、财税类咨询公司、专业或者代理
报关企业以及其他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
机构。

涉税服务人员是指在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任职或者受雇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
人员，以及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提
供涉税专业服务的其他人员。

第三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
服务人员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应当坚
持独立、客观、公正、规范的原则，遵守
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勤勉尽责，恪
守职业道德，遵循涉税专业服务业务
规范。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
依法开展涉税专业服务，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自愿委托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提供
涉税专业服务。

鼓励单位和个人委托专业能力强、
信用等级或者积分高的涉税专业服务机
构及涉税服务人员提供涉税专业服务。

第五条 涉税专业服务包括以下内
容：

（一）纳税申报代办；
（二）一般税务咨询；
（三）专业税务顾问；
（四）税务合规计划；
（五）涉税鉴证；
（六）纳税情况审查；
（七）其他涉税专业服务。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七项为一般

涉税专业服务，第三项至第六项为特定
涉税专业服务。

特定涉税专业服务应当由税务师事

务所或者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从事，相关文书应当由
税务师、注册会计师或者律师签字，并承
担相应的责任。

第六条 鼓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
涉税服务人员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下
列涉税专业服务：

（一）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政
策、国际税收政策等特色咨询服务；

（二）开展跨境人员涉税服务、跨境
投融资便利化涉税服务等跨境涉税专业
服务；

（三）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内其
他地区税收制度衔接相关的涉税专业服
务；

（四）开展税务风险管理、税务合规
审核等涉税专业服务；

（五）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税收、
经济方面的分析、调查与评价，包括企业
信用信息调查、营商环境评价、经济高质
量发展调查等；

（六）建设智能化涉税专业服务平
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涉税专业服
务；

（七）国家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的
其他涉税专业服务。

第七条 鼓励境外人员按照国家和
海南自由贸易港规定，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参加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和提供涉税
专业服务。

鼓励境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按照国
家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规定，参与海南自
由贸易港涉税专业服务。

第八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
服务人员提供涉税专业服务，享有下列
权利：

（一）依法向税务机关、海关查询税
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

（二）要求委托人提供相关的涉税资
料，以及必要的工作条件或者其他协助；

（三）接受委托，凭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文件，到税务机关、海关查询委托
人的涉税资料、沟通涉税事宜；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九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

服务人员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应当履行
下列义务：

（一）诚实守信，依法独立、客观、公
正从事业务；

（二）发现委托人有可能影响业务成
果公正、诚信的违法违规行为时，应当予
以劝阻；劝阻无效的，应当及时中止服务；

（三）从事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
服务，与委托人、被鉴证人、被审查人或
者其他相关当事人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利
益关系的，应当回避；

（四）对所出具的涉税报告和文书的
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五）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协议约
定，对涉税专业服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
以保密；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涉税服务人员应当通过继续教育、

业务培训等途径持续掌握和更新法律法
规、办税实务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保持专业胜任能力。

第十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
服务人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业务委托协
议，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期限、
服务费用、成果形式及用途、权利义务、
违约责任、争议解决以及其他需要载明
的事项。

委托人应当对其提供的涉税资料的
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第十一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
按照涉税专业服务业务规范的要求，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质量管理制度、
风险控制机制，规范承揽和开展业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建立业务
记录制度，记录执业过程；需要出具涉
税报告和文书的，应当由承办业务的
涉税服务人员签字并加盖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印章后交付委托人，由双方留存
备查。

第十二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
税服务人员提供涉税专业服务，不得有
以下行为：

（一）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的人员从事特定涉税专业服务；

（二）允许其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
涉税服务人员以本机构或者本人的名义
开展业务，或者冒用其他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的名义开展业务；

（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为委托人
非法提供银行账户、涉税证明、发票等，
造成委托人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税
收优惠；

（四）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在提供涉
税专业服务过程中未按照法定期限、内
容和要求办理纳税申报或者代扣代缴税
款，或者计算应纳税额时错误适用税率、
税收优惠政策等，造成委托人未缴或者
少缴税款；

（五）未按涉税专业服务业务规范执
业，出具虚假意见；

（六）采取隐瞒、欺诈、贿赂、串通、回
扣、不当承诺、恶意低价、虚假涉税宣传、
涉税违法违规广告或者贬损、诋毁其他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等不
正当竞争手段承揽业务，损害国家税收
利益、委托人或者他人利益；

（七）公开歪曲解读国家和海南自由
贸易港税收政策，扰乱正常税收秩序；

（八）利用因服务之便获取的内幕信
息、未公开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
人信息、涉税信息等，谋取不正当利益；

（九）向税务机关、海关工作人员及
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
定关系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指使、诱
导委托人输送不正当利益；

（十）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
行为。

第十三条 税务师行业协会是税务
师事务所、税务师等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及涉税服务人员的自律性组织，依照法
律、法规、规章和章程实行自律管理，接
受税务机关的监督指导。税务师行业

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
发挥税务师等专业人士的示范和引领
作用。

鼓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
人员自愿加入税务师行业协会，平等享
有章程规定的权利，履行章程规定的义
务。

鼓励行业协会搭建国际化、数字化
平台，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涉税专业
服务领域衔接国际规则，加强专业化人
才队伍建设，推动涉税专业服务国际交
流合作。

第十四条 税务机关对于涉税专业
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出具的业务报
告、专业意见、办税表单等涉税报告和文
书，予以必要的诚信认可与专业信赖。

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依法出具
的涉税鉴证报告，具有证明效力。

第十五条 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对涉
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的管理
与服务，建立健全以实名制为基础的涉
税专业服务信用管理与风险管理机制。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
依法取得信用码，以真实身份提供涉税
专业服务。

第十六条 税务机关对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从事涉税专业服务情况采取信用
积分和信用等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信用
评价。

税务机关对涉税服务人员的执业行
为采取信用积分和执业负面记录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信用记录，建立累积信用积
分激励机制，并为其提供自身信用记录
的查询及下载服务。

税务机关通过门户网站、电子税务
局、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示纳入实名
制管理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信用情
况，以及信用等级或者积分高、列为涉税
服务失信主体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
税服务人员。

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对信用等级较
高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依托信息化平台
提供批量纳税申报、信息报送等便利化
服务，对信用等级较高的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以及信用积分较高的涉税服务人员
实行专区、专窗、专人服务。

税务机关应当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
式为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
开展税收政策、办税流程、管理制度等方
面的宣传培训和辅导。

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完善税务机关、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涉税服务人员及

其行业协会、纳税人三方沟通机制，定
期听取意见建议，分析解决问题，反馈
信息。

税务机关可以有针对性地在税收遵
从方面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合作。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
一项、第二项规定，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及涉税服务人员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
示提醒、扣减信用积分或者纳入负面信
用记录；情节较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由
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列为重点监管对
象，扣减信用积分、降低信用等级或者纳
入负面信用记录，向委托人及委托人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风险提示；情节
严重的，由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列为
涉税服务失信主体予以公告，向委托人
及委托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风险
提示，所代理的涉税业务应当由其与委
托人共同到税务机关现场办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税服务人员
实施涉税违法违规行为，被网信、市场监
管、财政、监察机关等部门或者行业自律
组织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的，由其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予以
扣减信用积分、降低信用等级、纳入负面
信用记录，或者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涉税
服务失信主体。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
一项、第二项规定，由税务机关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机
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对机构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
机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税务机关在查办税收违
法案件时，发现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涉
税服务人员提供涉税专业服务涉嫌逃
税、虚开发票或者帮助纳税人逃税、虚开
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的，应当一并查处。

第二十一条 海关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对提供关税及海关代征税收相关服务
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涉税服务人员实
施监管和服务。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本
规定未设处罚，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有
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5年 11
月1日起施行。

海南自由贸易港涉税专业服务规定
（2025年9月3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海南自由贸易港涉税专业服务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于2025年9月30日通过，自2025
年11月1日起施行。《规定》是海南自贸
港高质量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法规，
也是全国首个规范涉税专业服务行为
的地方性法规。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一）制定《规定》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完善中介服务机构法规
制度体系决策部署的重要措施。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完善中介服务机
构法规制度体系，促进中介服务机构诚
实守信、依法履责。涉税专业服务是中
介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规定》
是完善自贸港中介服务机构法规制度
体系的必要环节，也是发挥税收职能作

用、推进依法治税进程的重要保障。
（二）制定《规定》是推动海南自贸

港特殊税收制度落地实施的有力支
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
确提出，按照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
强法治、分阶段的原则，逐步建立与高
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自贸港封关后实行特殊税收制度，要
求涉税专业服务与时俱进。《规定》规
范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及其涉税
专业服务行为，推动特殊税收制度落
地实施，协助税收主管部门实现对税
收收入的“应收尽收”，更好服务企业
和个人“应享尽享”自贸港税收优惠，
有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流动自由便
利，营造自贸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

（三）制定《规定》是提升税收管理
服务效能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国家税
务总局部署“规范中介机构代理行为”
工作；海南在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实践中
形成了一批成熟经验，迫切需要通过立

法予以系统固化。《规定》明确多项措
施，鼓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开展
自贸港特色涉税服务，提升涉税事项
办理便利水平。同时，明确规范涉税
专业服务行为，加强监督管理，加大违
法行为处罚力度，整体提升税收管理
服务效能。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规定》以促进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相
适应的涉税专业服务行业规范、有序、健
康发展为目标，在国家涉税专业服务管
理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创新自贸港特色
涉税服务、涉税服务信赖制度，完善境
外机构及人才引进制度，丰富税务机关
服务支持措施，从服务内容、业务规则、
行为规范、服务与监管等方面作出规
范。《规定》条款共23条，主要内容和亮
点如下：

（一）建章立制，健全完善涉税专业
服务的基本框架制度。借鉴资产评估

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法律规定，
规范涉税专业服务行业各项基本要
素。一是明确服务范围。规定在自贸
港接受委托，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就
涉税事项向委托人提供服务的，适用本
法规。还明确了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包
括税务师事务所，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代理记账
机构、专业或者代理报关企业等机构。
二是明确服务内容。规定涉税专业服
务包括纳税申报代办、一般税务咨询等
七类服务事项，其中专业税务顾问、税
务合规计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
为特定涉税专业服务。三是明确服务
主体权利义务。创新规定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和人员应当享有查询权、涉税资
料获取权等权利，同时明确其应当履行
诚实守信、确保所出具文书真实合法、
回避、保密等义务。四是明确禁止性行
为。结合自贸港实际，规定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和人员提供服务，不得有公开歪
曲解读国家和自贸港税收政策，扰乱正

常税收秩序等违法行为。
（二）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助力高水

平对外开放。一是创新自贸港特色涉
税服务。明确开展跨境人员税务服务、
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涉税服务等特色服
务。二是扩大行业对外开放。明确境
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境外人员按照国
家和自贸港规定，参与自贸港涉税专业
服务。三是强化行业协会国际化职
责。鼓励行业协会搭建国际化、数字化
平台，推动涉税专业服务衔接国际规
则，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三）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强化对
涉税专业服务行业的服务措施。一是
创新涉税专业服务信任制度。借鉴日
本税理士、韩国税务士等经验，规定税
务机关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
出具的业务报告、专业意见、办税表单
等涉税报告和文书，予以必要的诚信认
可与专业信赖。二是建立完善三方沟
通机制。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完善
税务机关、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及

其行业协会、纳税人三方沟通机制，定
期听取意见建议，分析解决问题，反馈
信息。三是提供便利化服务。规定税
务机关对信用等级较高的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依托信息化平台提供批量纳税
申报、信息报送等便利化服务，对信用
等级较高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信
用积分较高的涉税服务人员实行专区、
专窗、专人服务。

（四）多方合力，加强涉税专业服务
行为监管。一是明确行业协会自律管
理。规定税务师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
业自律和诚信建设，发挥税务师等专业
人士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二是明确税
务机关监管。规定税务机关建立健全
以实名制为基础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
管理与风险管理机制，对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和人员涉税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联
动监管。三是明确海关监管。规定海
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提供关税及海
关代征税收相关服务的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和人员实施监管。

《海南自由贸易港涉税专业服务规定》解读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海南省税务局

● 桂 红 连（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8198805100868）遗失海洋
渔 业 普 通 船 员 证 书 ，证 号 ：
460028198805102X24，声 明 作
废。
● 唐 惠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8602230047）不慎遗失
护士证一本 ，护士执业证书编号：
200946005277，声明作废。
●梁淑清不慎遗失龙栖海岸项目
收 款 收 据 一 张（编 号 ：瑞 玖.
LQRJ002824），现声明作废。
●海南月亮湖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CAXX040L）不 慎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泳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CXRWXG）（王

业旺）法人印鉴损坏，声明作废。

●林志诚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三家镇玉雄村的不动产权证书，证

号：琼（2022）东方市不动产权第

0020470号，声明作废。

● 沈 汝 亮（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6602288012）遗失离婚

证，证号：L460108-2013-000544，

声明作废。

●苏潮胜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

凭证一本，档号为 2617，声明作

废。

●儋州市红洋水库管理所遗失儋

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头信用

社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314701，声明作废。

●文昌市潭牛镇孔雀村罗楼组股
份经济合作社不慎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61977601，财
务公章一枚，法定代表人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田宇于2025年 10月 4日不慎
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10232********6324，特此声明。
●谌付贵于2025年 10月 4日不
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11121********0179，特此声明。
●谌佳河于2025年 10月 4日不
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69002********0017，特此声明。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遗失
汽 车 合 格 证 ，合 格 证 编 号 ：
XK157NJLC224339，车辆型号：

NJL6473BEV400，车辆识别代号/
车架号：LMELBL4A2RRC03949，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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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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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安超律师事务所杨春顺遗
失 律 师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14601201010656778，声明作废。
● 吴 玲 芳（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6198408094048）于 2009
年07月22日在万宁市人民医院
产下女婴一名，其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编号：J460002238，声明作废。
● 彭 彩 虹（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923199009242021）于 2021
年9月12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产下一名男婴，其出生医学
证 明 遗 失 ，出 生 证 明 编 号 ：
V460025776，声明作废。
● 彭 彩 虹（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923199009242021）于 2024
年3月21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产下一名女婴，其出生医学
证 明 遗 失 ，出 生 证 明 编 号 ：
Y460025580，声明作废。

公 告
本单位拟委托海南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处置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

司0.7291%股权，具体处置事项以

正式公告为准，公司股东及有意参

加竞买者请关注海南产权交易所

网站（www.hncq.cn）。

特此公告。

2025年10月14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51014期）

受委托，定于2025年 10月 21日
上午10时至2025年10月22日上
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资
产 交 易 平 台（http://zichan.jd.
com）按现状公开拍卖：儋州市白
马井镇寨基新村住宅区264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0月21
日。
竞买人须登记注册京东账号并实
名认证，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
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宅基地转让
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旁宅基地临

20米街道336.68平方米转让，价

格面议。联系电话：18976312989。


